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云南致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云南致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石林南路质检大楼左侧
	云南致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环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约1003.96m2，建筑面积约144.29m2，建成后开展三类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不对外洗车（针对项目区内维修车辆进行清洗，不对外单独洗车，在钣金工位进行车辆清洗），预计维修保养车辆约700辆/a，烤漆量约300辆/a。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喷漆烤漆时必须在专业烤漆房内进行，产生的废气必须经过引风机引至“活性炭网+活性炭吸附+UV光氧催化”净化装置处理后，由8m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放。
2）烤漆房的废活性炭定期更换，UV光氧环保柜定期检查、维护使其保持设施正常良好的运行，确保外排废气长期稳定的达标。
（2）水环境保护措施
1）厂区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
2）车辆维修过程打磨废水、汽车清洁废水、地面清洁废水经2m3隔油沉淀池预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后，排入石林南路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3）办公生活废水排入1m3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后，排入石林南路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加强管理，进行车辆导流，降低车辆鸣笛声。
2）对高噪声设备进行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施设置在专用机房内，利用建筑物、构筑物来阻隔声波的传播，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设备选型方面，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设备选用装配质量好、低噪设备。
（4）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1）废旧零部件、原子粉包装固废集中收集后出售外卖.

2）废砂纸、废蜡及废装饰材料、化粪池污泥、含油抹布分类收集后和生活垃圾一起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3）废铅酸蓄电池全部废电池由厂家回收。
4）废矿物油及含矿物油废物由专人收集存贮在密闭防渗的专用收集桶及专用分类袋中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由云南泽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输交由云南东升茂泰科技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5）油漆渣、油漆废旧桶、沾有油漆的废手套、废活性炭、隔油沉淀池油污及污泥、砂纸、废电子器件等分别使用专业、耐酸防腐、防渗漏的容器进行收集，并贴上标签，分类分区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其建设必须按照（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规定进行设计建设，满足防风、防雨、防晒、防渗、防火等要求，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必须按照《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要求实施，采取措施避免运输途中发生泄漏污染环境。


